附件2

广东省2017年高职院校自主招生工作流程

为确保我省2017年高职院校自主招生工作顺利实施，现制定如下工作流程。
（一）制定院校招生方案及章程。

参加自主招生改革试点的高职院校须制定招生章程，在招生章程中明确本校不同招生形式的报考条件、招收普通高中生的文化素质考试和职业适应性测试的考试科目以及进行网上职业适应性测试的试点专业、招收中职生的文化基础考试和职业技能考核办法、免试录取、免考“技能证书”实施办法、录取规则、收费标准等。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高职院校要列出对考生学业水平等级的要求，且不得低于普通高考报考第三批专科院校的学业水平等级要求；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高职院校须列出与招收专业相关的中职专业、各相关专业考生必备的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包括证书名称、等级、发证机关等），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原则上为国家职业资格中级以上（含中级）技能等级证书，或省级以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主考（或授权）的中级以上（含中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省教育考试院主考的专业技能课程B级以上（含B级）证书。招收体育、艺术类专业的高职院校要加试术科考试，可认可2017年我省组织的术科统考成绩，按不低于省招生委员会公布的2016年3A批次体育、艺术术科录取控制最低分数线划定录取分数线。招收现代学徒制的高职院校要在招生章程中明确招生招工方案。院校招生章程及实施方案须于1月17日前在网上报省教育厅，由厅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联审。1月下旬，高职院校向社会公布联审通过后的自主招生章程，并据此制定招生简章和开展招生宣传。

    （二）组织报名。

1．确认高考报名信息。

报考高职院校自主招生的应往届高中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须在2016年12月完成高考报名，并已获取普通高考报名号方可报考高职院校自主招生。

未获取高考报名号的考生可在所就读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原高考报名点）办理高考补报名手续，非高考报名点的中职学校的应届生及其他往届生可到户籍所在地市或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办理。各普通中学、中职学校要做好高考考生资格审查、指导考生进行网上录入报名信息确定等工作。各市招生考试机构要做好本市辖区内报名点的指导协调工作。高考补报名工作的要求按《关于做好广东省2017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和建档工作的通知》（粤招〔2016〕20号）执行。

拟报考现代学徒制但未获取高考报名号的企业在职员工，须符合粤招〔2016〕20号文件的高考报名要求，并在高考补报名期间办理高考补报名手续。为方便现代学徒制试点考生报名和考试，符合我省高考报名条件并拟报考高职院校现代学徒制试点招生的考生，允许其跨市借考。此类考生应由试点高职院校根据《广东省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正式报名信息表》内容，要求合作企业招考人员准备好相关材料，并在补报名期间集中到合作企业所在地级市招生办办理补报名手续。试点高职院校要主动与企业所在地级市招生办沟通协调，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未获取高考报名号的考生一律不得办理录取手续。

高考网上补报名及确认报名时间为2月15-20日。高考预报名时，高考补报名的考生在就读学校或市招办获取高考报名号后登录广东省高考报名系统（网址：http://www.ecogd.edu.cn/pgbm）。广州市的高考补报名考生需登录广州市高考报名系统（网址：http://gaokao.gzzk.cn）。考生须按系统的要求和提示填报报名信息。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修改初始密码。考生必须先修改初始密码并妥善保管，以确保本人报考信息的安全和方便个人信息的查询；

第二步：承诺诚信考试。考生必须认真阅读《考生须知》和签订《考生诚信考试承诺书》；

第三步：校对基本信息。考生根据系统提示，认真校对本人基本信息。如无误则进入下一步，如有误请退出并向学校反映；

第四步：填报报名信息。考生准确填写基本情况、个人简历、家庭情况等（姓名中无法输入的汉字使用支持国标大字符集的输入法输入，的确找不到的汉字用该汉字的大写拼音代替）。

第五步：确认报名信息。考生在完成报名信息的填报后，必须认真校对《2017年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正式报名信息表》上的所有信息，确定无误后在系统上点击“信息确认”，报名信息确认后不得再作修改。

第六步：签名确认信息表。报名确认时，普通高中、中职学校等高考报名点必须用二代身份证读卡器复核考生姓名、性别、身份证等关键信息并采集指纹。在确认报名信息后，必须通过报名系统打印《广东省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正式报名信息表》交考生签名确认，《报名信息表》一经签名确认，所有的报名信息不得更改。

符合报考条件的随迁子女应在报名系统上填写好《广东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高考报名资格审核表》，并在报名确认时持本人身份证、居民户口薄及相关证明材料按要求到指定报名点办理报名确认手续（含签名确认《广东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高考报名资格审核表》）。各报名点要切实加强对随迁子女报考资格的审查工作，严格规范执行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政策规定。对随迁子女的有关材料及有关证件不齐全或弄虚作假的，一律不准报考。对弄虚作假取得报考资格的随迁子女，取消报名资格。

2．自主招生（含网测试点）的报名组织。

2017年2月25日前，考生可根据本人的报考条件，在选定的招生形式中自行选择1所院校2个专业志愿，并登录相关高职院校的网站进行预报名，在高职院校规定的时间内凭普通高考报名回执及有关报名材料，到高职院校确认自主招生报名资格。

普通高中及中职学校要积极支持学生报考，并做好宣传发动工作。与高职院校衔接的中职学校应届毕业生由所在学校根据考生综合素质和报考条件推荐报考。各对口中职学校须认真审核对口专业学生提交的材料，在相关复印件上注明“此件与原件一致”，并盖章确认。

3．自主招生（含网测试点）的报名材料与审核。

（1）考生到高职院校报名时须提交以下材料：普通高考报名时的回执、二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中职考生的技能等级证书（专业技能课程证书）；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3张免冠大1寸头像照片（3张照片分别粘贴在《报名表》、准考证、准考证存根上）；《2017年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自主招生考生报名表》（见附件4）；《广东省2 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正式报名信息表》（见附件5）。

（2）高职院校审核考生材料。高职院校依据本校招生章程审核考生或中职学校提交的材料，并于2月底前在学校招生信息网上公布报考资格审核通过名单。

（三）组织体检。

参加高职院校自主招生考试的普通高级中学、中职学校考生必须在2月底前参加普通高考体检，生源学校须在地级市招生办公室统一安排下，到就近的市、县（市、区）二级甲等（含）以上医院或相应的医疗单位进行体检。有实践经验的社会青年、往届生可到地级市招生办公室领取体检卡后自行到有资质的市、县（市、区）二级甲等（含）以上医院或相应的医疗单位体检。没有体检结果的考生一律不得办理录取手续。

（四）命题及入学测试。

普通高中考生实行“文化素质考试+职业适应性测试”的考试形式，中职考生实行“文化基础考试（含综合文化知识和专业综合理论）+职业技能考核”的考试形式。现代学徒制考生按生源类型参加相应的考试。考生赴考时，须携带身份证、准考证，遵守考试纪律。违规违纪考生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违纪处理办法》和教育部《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处理。

1．文化素质考试或文化基础考试。

高职院校自主招生根据不同的招生对象确定不同的考试内容。招生院校自行组织的文化素质考试或文化基础考试统一在3月4日上午进行，考生在所报考的高职院校参加考试。试卷按国家秘密级材料管理，各招生考试机构必须切实加强试题的命制、印刷、寄送、保管的管理，确保试题安全保密万无一失。试卷包装时，须按考生试室人数安排每试室一袋进行包装，每袋试卷须备多一份试卷作为备用试卷。考前一星期，高职院校须指导考生在网上打印准考证。各院校自行组织的文化素质考试和文化基础考试均安排在同一天举行，考试工作由高职院校负责组织，相关地级市招生考试机构协助实施。高职院校原则上按30人/组（试室）编排好试室，院校须主动与地级市招生考试机构联系，做好考前准备工作。

2. 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考核。

3月15日前，高职院校在网上公布达到本校规定的文化素质考试（自命题）或文化基础考试入围要求的考生名单。高职院校结合自身教学要求和办学特色，根据事先设计好的方案及比例，确定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自命题）或职业技能考核的考生名单，并在网上公示。3月19日前由招生院校对文化素质考试（自命题）或文化基础考试入围考生进行职业适应性测试（自命题）或职业技能考核。

3. 高职院校自主招生网上职业适应性测试。
参加网测试点的高职院校将委托广东教育考试服务网统一进行试点专业的职业适应性测试。2017年2月28日—3月2日，广东教育考试服务网（网址：http://www.eesc.com.cn）开放“广东省2017年高职院校自主招生职业适应性测试”系统，网测考生登录系统预约网测考点和时间，3月4日下午—5日，网测考生按预约测试的时间和考点，到考点参加测试。测试由高职院校定点组织实施，自主招生高职院校根据考生报考人数，按照相对集中和就近原则安排测试地点，统筹安排测试考务工作，集中统一进行测试。
（五）录取。

高职院校要根据学校人才培养要求，注重考生基本素质，不得为完成计划降低录取标准，要根据学生测试成绩情况合理确定最低录取分数线，各专业录取分数线不得低于测试卷面总分的50%。高职院校自主招生工作在学校招生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进行。文化素质考试（含学考）、文化基础考试及职业适应性测试（含网测）、职业技能考核结束后，招生院校依照招生章程中规定的录取规则按专业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拟录取名单，并于3月24日前在学校网站上公示，并将拟录取考生名单上报省招生办公室进行审核备案。3月29日前各高职院校完成自主招生录取，并根据省招生办公室审核通过的名单发放录取通知书。
院校未完成的招生计划经申请可调整到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录取或高考录取。

高职院校录取程序必须透明、公开，录取工作须在学校纪检部门监督下进行。高职院校根据省教育考试院审核通过后的名单发放录取通知书，并将录取名单在学校网站上公布。

（六）新生注册与复查。

经高职院校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缴交学费注册。逾期未注册者，取消入学资格。

新生入学后，将对新生进行资格复查，对在报名和考试过程中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纪违规行为者，将按规定取消入学资格。 
